
公告 
    自即日起取消學生 WEB端「學務申請」─學生公假申請

作業，學生公假申請請各處室、師長依公務權責辦理。 

 

 

 

        

1 2 3 4 5 

1 
請指派處室(師長)用印，並檢附公假事由簽呈、附件，以利檢視，

非權責師長請勿代理申請，指派權責、事由佐證不符生輔組退件。 

2 學生公假需經導師核章 

3 
各科辦理公務活動，請科辦申請公假單後，再經科主任核章

同意，非科辦主辦活動，科主任無須核章。 

4 依學生請假規定第五條(三款)公假申請辦理 

程序 

5 學生公假經學務主任核章後生輔組登錄 


